苗栗縣政府社會處

苗栗縣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實施計畫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人員
	步驟說明
	作業

期限

	送件申請
	民眾送件申請
	申請人
	申請人填寫資料檢附文件，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提出申請。
	隨到隨辦

	初審
	初審
	各鄉鎮
市公所
	一、查核所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二、審核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14天

	
	符合
	各鄉鎮
市公所
	經初審符合申請資格，相關申請資料函送縣府複審
	

	
	補件
	各鄉鎮
市公所
	敘明應再補附之相關資料，函退申請人限期補正，再送公所審核。
	

	
	不符

退件
	各鄉鎮
市公所
	經初審不符合申請資格，應敘明理由、申復期間等，函退申請人。
	

	複審
	複審
	救助及專業發展科
	一、查核申請表是否已填寫完整。

二、查核所檢附資料是否齊全。

三、審核是否符合申請資格。
	14天

	
	符合
	
	經複審符合申請資格，函復公所轉知申請人。
	

	
	補件
	
	敘明應再補附之相關資料，函退公所轉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再送公所初審。
	

	
	不符退件
	
	經複審不符合申請資格，應敘明理由、申復或訴願期間等，函退公所轉知申請人。


	

	核發
	核發撥款通知申請人
	救助及專業發展科
	縣府分別函復申請人及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公所，核發補助費。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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